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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性考虑  

 从历史上来看，地雷的研制和广泛使用与地面军事部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的出

现和普及密切相关，而这又是由于现代军事学说要求不断加强军队的机动性。  

 几十年来，地雷受到了军方的极大重视，被看作是限制敌对武装机动性的最具

成本效益的方法，以及在阵地上巩固己方防御阵地的有力手段。  

 地雷因其供应充足，成本相对低廉，促使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中的交战各方大

量储存和使用。其最主要的缺陷是它们具有滥杀滥伤作用，在埋设之后长期发挥

作用，影响到众多非战斗人员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  

 在人类社区及其住区的冲突后重建和复兴过程中，杀伤人员地雷的扩散造成了

人员伤亡和不断加重的负担。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承认。国际社会采取步骤，建

立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 2 号修正议定书》和《渥太华公约》体制，限制使用

和禁止此类武器，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杀伤人员地雷的灾祸。  

 过去十年来，地方性武装冲突，尤其是内战性质的武装冲突急剧增加。总的来

说，这些冲突局限于受影响的领土之内，被称为“低强度武装冲突”。然而，对

近来国内武装冲突的许多分析表明，参战各方日益求助于重型攻击性武器系统，

例如装甲车辆和自行推进重火炮，并日益扩大使用类型众多的非杀伤人员地雷。  

 这表明此类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日益加剧向非国家组织扩散，人们已在杀伤人

员地雷的人道主义层面上感受并承认了其伴随而来的潜在消极后果。  

 或许在近来武装冲突中使用的大多数非杀伤人员地雷都不具有高技术，但尽管

如此，它们都有滥杀滥伤作用，爆炸力很强，使用一般设备很难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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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近来国内武装冲突中交战各方储存或使用的非杀伤人员地雷的类型，缺乏全

面的资料，因此，或许可以假定，其中大量地雷都是过时的。这样，它们或许就

装备了敏感引信，受到比原定目标程度低得多的刺激，就可引爆。同时，也不能

排除有人就地加强引信的敏感性。  

 此类不断发展的趋势，主要是由不属于负责任的国家承认的合法武装部队的组

织使用反车辆 /反装甲地雷，表明非杀伤人员地雷日益有可能成为与杀伤人员地雷

同等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可能日益增加使用非杀伤人员地雷，突出表明需要改进人道

主义标准，以控制不受国际社会和现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范充分制约的滥杀滥伤

常规武器。  

 最近决定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扩大适用于不属于国际冲突的其他武装冲

突，为国际社会处理非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关注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框

架。  

2.  人道主义关注  

 目前的国际法不禁止使用非杀伤人员地雷，因为它是国际社会承认的防御型武

器。  

 前面一章说明了非杀伤人员地雷的军事价值。然而，此类武器对武装冲突地区

的潜在的不受控制的污染风险非常高，在国内武装冲突中，情况尤其如此，这就

影响到非战斗人员的机动性，干扰了道路交通系统，导致了维持和平部队和人道

主义人员提供的宝贵的运输资产的损失。  

 由于非杀伤人员地雷难以探测，装备了敏感引信的地雷在错过其军事目标后，

很可能被在其附近活动的人员或车辆引爆。  

 装备了敏感引信的非杀伤人员地雷不加标志地埋设在雷区，连同杀伤人员地

雷，可能妨碍排雷活动，并给人员和机械排雷设备带来危险。  

 因此，目前的情况表明，有足够理由着手处理装备了敏感引信的非杀伤人员地

雷问题，并开展辩论，确定扫除此类武器的适当的技术标准，减少其滥杀滥伤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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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方针  

 地雷装置的最重要部分是引信，其目的是在受到外界刺激 (主要是压力，但也

包括其他物理因素，例如振动或电磁场变化)时，点燃炸药。  

 就引信而言，人们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要求，这就造成了大量技术解决办

法，从比较简单的机械方法，到非常精密的多重引信组件。  

 在非杀伤人员地雷分类问题上，军事理论有所不同，这使得技术方针更趋复杂

化。一些学派不承认反车辆地雷概念，只承认反坦克 /反装甲地雷，而另一些学派

则将反车辆地雷列为单独的一类。  

 然而，且不说军事学派方针的不同，引信始终是地雷的关键因素，其对外部刺

激的敏感性是实现地雷预定目的的主要作用特点。  

 因此，为尽量减少人道主义问题，满足特定的、合法的军事目的，“外部刺激

程度――引信触发”关系对有关非杀伤人员地雷引信的技术方针至关重要。  

4.  可供军事专家辩论的问题  

 辩论应旨在探讨下列可能方针：  

• 确定可能的技术标准，以提高非杀伤人员地雷引信的“分辨能力”；  

• 确定可能的技术标准，以确保非杀伤人员地雷引信的自失效 /自失

能；  

• 确定目前用于拆除非杀伤人员地雷引信的技术办法，这些地雷照以往

的情况来看不具备足够的“分辨能力”，有可能因人在附近的活动无

意间引爆。  

• 确定可能的技术办法，防止现场人员未经授权，加强非杀伤人员地雷

引信的敏感性。  

 
--  --  --  --  -- 


